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商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暨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12年 5月 11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4年 8月 22日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5年 2月 12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雲林縣私立大德工商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依「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設立。 

 

二、本委員會設置目的： 

  1、尊重學生人格尊嚴，重視學生權益及個別差異，建立符合社會規範之行為。 

  2、鼓勵學生優良表現，培養學生自尊尊人、自治自律及尊重關懷之待人處事態度。 

  3、運用民主法治作為，培養學生重法治守紀律之精神。 

 

三、組織： 

  1、本委員會置委員兼召集人一人，由學務主任兼任並為當然委員。  

  2、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生輔組長兼任。 

  3、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含召集人總數為奇數，任一性別應不少於三分之一，

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任之：  

     (1)行政代表三人（含專家學者）。 

(2)教師代表六人。 

(3)家長會代表一人。 

(4)學生代表一人。 

  4、本委員會由召集人主持，若召集人無法出席，則由出席人員推選一人主持。 

四、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 

本委員會主席由召集人擔任，委員之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但中途職務異

動時，視同辭卸委員職務，由校長另行聘兼補足任期；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

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出席。 

五、獎懲委員會處理獎懲案件，關於委員之迴避，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第

三十三條規定。 

六、獎懲標準：請參見「雲林縣私立大德工商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七、辦理方式及程序：  

  1、遇重大獎懲（記大過、特別獎勵、特別懲罰）及特殊處遇事件發生，由本會召

集人於受理後七日內（不含例假日）召開委員會議審議，程序如附件一，格式

如附件二。 

  2、本委員會審議學生重大獎懲事件時，應注意十二年國民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

「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則，並秉持公正及不公開原則，瞭解事實經過，並得

通知該生導師及任課老師列席說明，必要時得通知受處分學生或家長、監護人

或其他關係人列席說明。 

  3、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本委員會之決議應由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4、本會完成學生重大獎懲決議後，應作成議決書(格式如附件三)或另案上簽，記

載事實、理由及獎懲依據，經行政程序呈報校長，以專函通知學生當事人及其

家長或監護人，並附記如有異議，得依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於

決議書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5、前項決定書，校長有不同意見時，應敘明理由提出復議（以一次為限），對復

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敘明理由後變更之。 

  6、本委員會之決議、表決及會議中其他委員之個別意見，對外應嚴守秘密，涉及

學生隱私或個人之基本資料均應保密。 

  7、學生因重大違規事件經處分後，除會同導師、輔導教師追蹤輔導外，對於確有

悔意並有具體改正表現者，得依悔過銷過辦法，協助學生辦理銷過遷善。 

  8、特殊個案必須長期輔導者，除由輔委會加強輔導外，必要時，得要求家長協請

社會輔導單位或醫療機構共同協助學生，進行行為導正。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商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程序 

壹、主席報告 

貳、提案討論 

  （一）、學生獎懲相關規定修訂 

  （二）、審查學生獎懲案由報告（無學生獎懲案審查則略） 

     一、學生獎懲案由報告 

     二、當事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說明或陳述意見 

     三、原提獎懲單位說明 

     四、討論(當事人離席) 

     五、決議 

參、主席結論 

肆、散會 

 

 

 

 

 

 

 

 

 



附件二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商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申請表 編號：000 

0年 0月 0日（星期 0） 

提案單位  提案人姓名  

學生班級  學生姓名  

事由  

事實陳述  

違反校規
規定  

獎懲類別  

處理情況  

 

 

 



附件三 

大德工商獎懲委員會議決通知函 編號： 

年  月  日 

學生姓名  班級 年  班 

事 由  

決議結果  

獎懲依據 

與 

決議理由 

 

備 註 

1.當事人若不服，請在通知函送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輔委會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提起申訴，否則視為接受獎懲委員會裁決
通知函決議結果。 

2.本通知書分別副送學生監護權人、導師及學
校相關單位或人員存查。 

 



雲林縣私立大德工商獎懲委員會委員（114學年度） 

 

委員 職稱 性別 姓名 備註 

1 學務主任 女 賴春錦 學務人員 

2 警政單位 男 陳宥成 學者專家 

3 家長代表 女 林美齡 家長代表 

4 生輔組長 女 趙婕妤 學務人員 

5 教學組長 女 胡凱貞 教務人員 

6 體衛組長 女 林湘琪 學務人員 

7 教師 男 楊志中 進修部導師代表 

8 教師 男 陳柏青 導師代表 

9 副導師 女 黃緗琦 導師代表 

10 副導師 女 蔡佳吟 導師代表 

11 學生會 男 顏呈光 學生代表 

本會委員人數共計：   11   人。性別比例：(女)   7   ：(男)   4   。 

出席人數達 1/2。 

 


